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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5

日，某房
屋中介公司工作人
员小常（左）在整理
客户材料。 当日凌
晨

5

时，小常就来到
北京市丰台区房屋
登记大厅帮客户排
队办理房产交易手
续。 连日来，北京各
房地产交易中心人
头攒动， 许多人纷
纷来此办理二手房
交易。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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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权威解读：

政府工作报告释放房地产调控明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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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期待】楼市历经多次调控，

希望我的“住房梦”不再遥远。

【报告回应】坚决抑制投机、投资
性需求， 抓紧完善稳定房价工作责任
制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体系， 健全
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继续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
理，让老百姓住上放心房、满意房。 今
年城镇保障性住房基本建成

470

万
套，新开工

630

万套。

【代表点评】杨建忠代表：房价控
制旨在稳定预期。 楼市调控亟待从根
本上打破“调控

－

观望
－

升温
－

调控”的
怪圈，将市场导入良性循环。

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建议今年政府工
作要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

政府工作报告还建议， 坚决抑制

投机、投资性需求，抓紧完善稳定房价
工作责任制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体
系， 健全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长
效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张泓铭指出， 在市场预期和购
房者自住需求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
下，楼市出现了暖冬现象，量价齐升。

“一旦热起来就可能会出现新的反弹，

如果没有调控，到今年的四五月间，楼
市就有可能真正过热。 ”

“新国五条出台是比较及时的。 ”

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厅长何健说，连续七八个月，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一直上涨，个别还
很高。一些社会舆论认为，新一届政府
将对楼市调控政策进行调整， 这也使
得房地产出现了回暖的现象。

何健说， 现在政府出台了新国五

条，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建议今年的
政府工作要坚决抑制投机、 投资性需
求。 这样的举措非常明确：打击炒房，

让住房回归到居住的功能， 而不是投
资和金融工具。这是主动释放信号，体
现出加强调控的决心。

但是何健也认为， 在城镇化加速
发展时期， 房价大幅下降是不太可能
的。 他说，要客观看待房地产市场，我
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从

1998

年开始起
步，这么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市场，肯
定会出现不同于成熟市场的怪现象，

但相信它终会走向正常。

“对房价的回归应倚重相对回归，

而不要倚重绝对回归。 ”张泓铭说，要
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只要价格不再上
涨，那么刨去通货膨胀等因素，相对来
说，房价还是下跌的。

（据新华网）

楼市税费设计应向保有环节倾斜
新“国五条”的出炉给楼市激起浪花无数。

新政强调， 对出售自有住房按规定应征收的个
人所得税，应依法严格按转让所得的

20%

计征。

连日来多地出现突击交易现象。

新年伊始，商品房市场再现升温端倪，调控
重拳出击的根本目的就是抑制投机、 挤出楼市
泡沫。然而，在交易环节施以重税的举措是否能
对调控目标进行精准打击，业界尚难有定论，而
诸如自住与改善刚需或因此遭到误伤等问题，

亦应给予审慎量度。

事实上，对于新“国五条”执行落地的具体
效果， 尤其个税以

20%

税率严格计征后会触动
谁的利益蛋糕，业界判断大相径庭。在近年来房
价飙涨的大背景下， 由各地普遍执行的以房屋
交易总额

1%

或
2%

征收个税， 到新政提出的严
格按照房屋增值差额

20%

征收， 两者间的差额
不容小觑， 在一线城市动辄就会达到数十万元
之巨。客观而言，虽然楼市调控“猛药”凸显监管
部门遏制房价飙涨的决心，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
财富转移牵涉民间利益众多， 还宜从更系统化
的高度整体求解。更进一步讲，在通过财税杠杆
调控楼市的过程中， 各种税费的最终流向和用
途也应当是一本“清晰账”。 尤其在各地保障性
住房资金严重缺血的语境下， 征缴上来的税费
是否对其进行了全力反哺？

其实，本轮楼市调控秉持的基本基调是“有
保有压”，新“国五条”也概莫能外，应当尽量避
免刚需被误伤现象的发生。 透过各地突击抢房
现象，可见购房人对后续房价走势的担忧。税理
上应由卖方承担的个税激增却引发买家担忧，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楼市总体上仍处于一个卖
方市场格局之中， 坊间首次置业与改善性需求
或将因大笔税费转嫁而受到抑制。两会期间，全
国政协委员、 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坦陈：“

(

如果
‘国五条’细则

)

执行起来发现问题，会有保护措
施。 ”我们期待着这样的监管思路能在地方后续
执行中得到明确彰显。

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楼市调控经验看，通
过房产税等提高商品房保有成本可以有效释放
存量供给，优化楼市供求结构，最终达到平抑房
价之效。可见，交易环节重税或许在短期内能遏
制活跃交投，但从长效机制的角度出发，楼市税
费调控还应当向保有环节倾斜。此外，民间资金
投资渠道扩容、 新支柱产业培育等将对楼市降
温起到釜底抽薪之效， 相关机制变革当尽早获
得突破。 （马红漫）

父母房子留给子女 赠予或买卖哪个更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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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女士有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1998

年房屋动迁，徐女士作为被安置人口分到
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屋，长期与小女儿一起
生活。小女儿对母亲照顾颇多，因此，徐女
士在

2006

年立下自书遗嘱， 称自己在百
年后将这套房屋留给小女儿，其他人不得
干涉。 该遗嘱保留在小女儿处。

2008

年，

徐女士与小女儿又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
合同，该合同内容十分简单，仅仅约定了
总价

50

万元和过户日期， 其他条款均为
空白，签约后双方立刻依据这个合同办理
过户手续， 该房屋直接过户到小女儿名
下。

2010

年以后，小女儿与母亲越来越生
疏，

2011

年，徐女士起诉小女儿，要求她
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房款

50

万元并且承担
相应利息。 一审开庭时，小女儿坚称买卖
合同有效且钱款已经支付，法庭询问具体
付款情况时，她称

50

万元全系现金支付，

法庭要求她提供从银行取款的凭证，她称
50

万元一直放在家中，并非从银行支取。

法庭发现诸多疑点， 遂认定钱款未
付，判令小女儿支付。二审中，小女儿改口
称钱确实未付但是并非买卖而是赠予，因
此不需要付款。 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一审中小女儿的自认具有法律效力，现推
翻一审陈述且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

因此维持了一审判决， 要求小女儿支付
50

万元房款。

律师分析：房屋拥有者须认清拥有关系
本案中被告一方的答辩意见对于案

件的审理、事实的认定非常重要。

上海远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分析说，从
本案的事实情况看，

2008

年签订买卖合
同并办理过户手续， 应当是名为买卖，实
为赠予，有几点可以印证这一观点：首先，

家庭内部以买卖的方式办理房产过户的

情况非常普遍， 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税
费，且本案中两人是母女关系，因此以买
卖之名行赠予之实有合理性； 其次，

2008

年的过户有
2006

年遗嘱作为铺垫，

2006

年的遗嘱本身说明了母亲有将房屋给小
女儿的主观意愿；再次，所谓的房屋买卖
合同中并未约定付款时间、付款方式以及
违约责任等条款，违背真实房屋买卖的常
理；最后，自

2008

年过户到
2010

年关系
恶化，母亲从未向女儿索要房款。 这些都足
以说明

2008

年的房屋过户， 名为买卖，实
为赠予。 因此，如果小女儿一方如实向法
庭陈述客观情况，应当可以被法庭采信。

然而， 小女儿一方一审中称钱款付
清，也就是认可了实际就是买卖关系而不
存在赠予的问题，事实上其又无法提供支
付

50

万元房款的直接依据， 显然应该承
担不利的后果。 （解放）


